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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草案）》 强化了考古及文
物管理。规定了大汶口文化遗址范围内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均应依法履
行手续，出土文物应当登记建档，妥善
保管，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交。同时
还规定了在工程建设和生产活动中发现
文物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
止施工、生产，保护现场，同时报告
县 （市、区） 文物主管部门，采取合理
措施保护文物。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条例 （草
案）》还明确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丰富的
展示利用方式。泰安市人民政府、岱岳
区人民政府、宁阳县人民政府应当支持
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通过挖掘文
化价值，完善周边配套，将大汶口考古
遗址公园打造成集保护、收藏、科
研、展示、教育、游憩等功能为一体的
公共文化空间。鼓励和支持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大汶口文

化遗址研究阐释，挖掘遗址内涵和价
值。同时，鼓励利用大汶口文化遗址开
展教学研学活动，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和
社会教育功能。此外，推进遗址与产业
融合。鼓励开展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相关
的产业开发，在确保遗址安全的前提
下，推进遗址活化利用与创意设计、旅
游发展、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泰安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草案）》

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创全省古遗址类文物资源立法先河
本报记者 王玉 通讯员 董慧

8月29日，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第一次听取并审议了《泰安
市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条例 （草
案） 》 （以 下 简 称 《条 例 （草
案）》），《条例（草案）》的制定是山
东省以地方立法形式保护古遗址类文物
资源的首创之举，将进一步加强对大汶
口文化遗址的保护，传承弘扬优秀历史
文化，促进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

大汶口文化遗址亟须通过立法保护、管理、展示和利用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共有大汶

口文化遗址 37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处，点多、面广，是我市重要的古
遗址类文物资源，保护好大汶口文化
遗址就是保护好大汶口文化。近年
来，国家、省、市高度重视大汶口文
化保护工作，将大汶口文化及其重要
遗址的保护利用列入 《“十四五”文
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大遗址保护
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黄河文物
保护利用规划》《泰安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 （2021 年—2035 年）》 等专项
规划，为立法提供了政策依据。

“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
文物保护利用趋势加强，我市大汶口
文 化 遗 址 保 护 出 现 新 情 况 、 新 挑
战，管理职责不明确、研究程度不
高、展示利用力度不够等问题日益突
出，加之遗址所在地的村 （居） 民生
产生活等因素，使大汶口文化遗址本
体文化层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遗址
保护难度加大。”谈及立法背景，市政
协副主席、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朱丽
说，大汶口文化遗址是研究大汶口文
化基本内涵的实物史料，亟须通过立
法来进一步规范遗址保护、管理、展
示和利用等活动，以解决遗址保护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全面提升我市
文物保护水平提供坚实基础，泰安出
台 《条例 （草案）》 也是山东省以地
方立法形式保护古遗址类文物资源的
首创之举。

朱丽介绍，按照“人大主导、政
府依托”的立法要求，我市组建了由
市人大法制委、教科文卫委，市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教科文卫工委以及市
司法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单位
参加的立法工作专班，结合大汶口文
化遗址保护实际工作情况，经过调
研、外出学习、公开征求意见等，制
定了《条例 （草案）》。

建立大汶口文化遗址名录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记者看到，《条例 （草案）》 共五

章三十一条，明确了大汶口文化遗址是
指位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以大汶口遗
址、抬头寺遗址、北单家庄遗址、宁阳
古城遗址、柳园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器
时代中晚期大汶口文化遗址及其相关遗
存；明确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对象既
包括遗址保护范围内遗迹、遗物等，也
包括遗址周边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条例 （草案）》 指出了相关主体
职责，并对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措施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大汶口文化遗址名录制度，名录实行动
态管理，及时更新公布。合理划定遗址
保护区划，已经公布为县级以上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按照
相应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的区域执
行；未定级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由
县 （市、区） 文物主管部门履行保护管
理职责。规范建设控制地带内工程审批
流程，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
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主管部
门同意，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加强大汶口遗址保护管理，大汶口
遗址保护区划内已有的建筑物、构筑
物，与遗址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不相协
调或者危害遗址安全的，由岱岳区人民
政府、宁阳县人民政府调查处理。《条
例 （草案）》还圈出了在大汶口文化遗
址保护范围内禁止的一些行为并明确了

相关的法律责任。其中，存放易燃、易
爆、有毒、有腐蚀性等危害文物安全的
物品的，由文物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取土、深翻土地的，由文物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刻画、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
严重的，或者损毁保护标志、界桩等保
护设施的，由文物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鼓励开展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相关的产业开发

有孔铲形玉串饰有孔铲形玉串饰。。

八角星纹彩陶豆八角星纹彩陶豆。。

红陶兽形器红陶兽形器。。

山 东 博 物 馆 内 展 出 的 红 陶 兽 形
壶，吸引前来研学的学生围观。


